
日本产业废弃物收集搬运业许可申请指引 

在日本，产业废弃物的收集及搬运是处理产业废弃物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收

集搬运业的从业人数亦是产业废弃物处理业界中最多、市场规模是产业废弃

物处理业界中最大的。 

本指引中，启源将结合日本各自治体的官方资料，简要介绍日本产业废弃物

收集搬运业许可，整理归纳许可的申请要求及所需资料，提供给启源的现有

客户及潜在客户作参考。另外，本所可协助申请日本签证之服务，如有需

要，可进一步联系本所专业顾问。 

一、 许可种类 

申请产业废弃物收集搬运业许可的第一步即明确收集搬运的产业废弃物

的种类，不同种类的产业废弃物对应不同种类的许可。 

产业废弃物收集搬运业许可共分为以下 2 类： 

1、 产业废弃物； 

2、 特别管理产业废弃物（具有易爆性、腐蚀性、毒性的废弃物）。 

二、 许可申请流程 

1、 参加讲习会 

申请产业废弃物收集搬运业许可前，申请人应参加由公益财团法

人日本产业废弃物处理振兴中心实施的讲习会，并取得讲习会的

结业证。 

2、 预约申请日期 

部分日本自治体政府要求申请人在相关的许可申请预约系统上预

约申请日期。详情请咨询相应的自治体政府窗口。 

https://www.kaizencpa.com/chs/Services/info/id/3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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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编制申请文件 

 

访问相应的自治体的政府网站，下载许可申请书，并收集相关证明文件。 

 

4、 申请 

 

申请人前往自治体政府窗口提交许可申请，并根据工作人员的指引完成申请手续。 

 

部分自治体为防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开通邮寄申请窗口，申请人可以通过寄送信

件的方式申请许可。详情请咨询相应的自治体政府窗口。 

 

5、 等待审查结果 

 

自治体政府受理许可申请后，将审查申请文件。不同自治体政府的审查时间不同，大

部分自治体政府的审查时间约 45~60 工作日。 

 

6、 领取许可证 

 

政府如同意许可申请，则联系申请人，申请人根据工作人员的指引领取产业废弃物收

集搬运业许可证。 

 

三、 许可基准 

 

1、 搬运车辆 

 

各自治体的要求略有差异，以东京都为例，申请人应有搬运车辆的使用权限（即如果

不是所持有的车辆或长期租赁的车辆，则无法作为搬运车辆使用），确保机动车检查

证的有效期间不晚于申请日期，确保搬运车辆符合柴油车规制（日文“ディーゼル規

制”，即对排放超标氮化物、PM 的机动车实施限制措施）及氮化物/PM 的排放标准。 

 

如产业废弃物为污泥、玻璃/混凝土/陶瓷器残渣、矿渣、瓦砾类，则不可使用规定禁止

搬运土砂的搬运车辆实施搬运工作。此外，垃圾车不可搬运瓦砾类、含有石棉的产业

废弃物、水银制品的产业废弃物、含有水银的粉煤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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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搬运容器 

 

产业废弃物收集搬运业者应确保产业废弃物在收集搬运过程中不飞散、不流出、不发

散恶臭，因此，各自治体对收集搬运产业废弃物过程中所使用的容器实施了不同的规

制，主要规制对象为容器的材质、弹力性、密封性、耐酸碱性。详情请咨询相应的自

治体政府窗口。 

 

3、 停车场 

 

部分自治体要求申请人有用于停放搬运车辆的停车场的使用权限。 

 

4、 讲习会的结业证 

 

申请人应取得讲习会的结业证，结业证由公益财团法人日本产业废弃物处理振兴中心

签发。申请人、申请法人的代表人或执行业务的役员（不含监查役）、政令使用人在

参加并完成讲习会的相关课程后，可申请取得结业证。 

 

5、 财务能力 

 

申请人应具备经营管理基础，且在业务上为盈余状态，负债亦不多于资产。各自治体

对申请人经理管理能力的要求不同，详情请咨询相应的自治体政府窗口。 

 

6、 不宜条件 

 

申请人不可符合下列任意一项，否则许可申请将被拒绝（包括但不限于）： 

 

(1) 成年后仍为被监护人或被保护人； 

(2) 破产手续开始后未复权； 

(3) 被处以监禁以上刑罚之日起未逾 5 年； 

(4) 因违反废弃物处理法、净化槽法、大气污染防止法、噪音规制法、海洋污染及海

上灾害防止法、水质污浊防止法、恶臭防止法、振动规制法、特定有害废弃物等

进出口规制法、二恶英类对策特别措施法、关于促进多氯化联苯废弃物妥善处理

的特别措施法导致被处以罚金之日起未逾 5 年； 

(5) 因违反暴力团员不当行为防治法规定被处以罚金之日起未逾 5 年； 

(6) 因犯下伤害罪、现场助势罪、施暴罪、持凶聚集罪、恐吓罪、渎职罪、暴力行为

相关罪被处以罚金之日起未逾 5 年； 

(7) 一般废弃收集搬运/处理业许可、产业废弃物收集搬运/处理业许可、特别产业废

弃物收集搬运/处理业许可、净化槽清扫业许可被吊销之日起起未逾 5 年； 

(8) 在法人被吊销一般废弃收集搬运/处理业许可、特别产业废弃物收集搬运/处理业

许可、产业废弃物收集搬运/处理业许可、净化槽清扫业许可被吊销之日前后 60

日之内担任该法人的役员（通常指法人的董事、会计参与者、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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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存在对业务不正当、不诚实的行为的可能性； 

(10) 属于暴力团员，或不属于暴力团员之日起未逾 5 年； 

(11) 申请人的业务被暴力团员掌控。 

 

四、 申请资料 

 

申请人在提交产业废弃物收集搬运业许可申请书的同时，亦应提交证明资料，以证明符合许

可基准。实际所需的证明资料根据各自治体政府的要求而异，详情请咨询相应的自治体政府

窗口。本所总结归纳以下常见证明资料，以供参考。 

 

1、 （如申请人为个人）申请人的住民票、最近 3 年的个人所得税的纳税凭证； 

2、 （如申请人为法人）履历事项全部证明书（公司设立证明书）、公司章程副本、公司

股东（5%以上的出资者）及役员全员的住民票、最近 3 年的法人税纳税证明书、资产

负债表及损益表； 

3、 办公室的周边地图； 

4、 事业计划书； 

5、 搬运车辆/船舶、搬运容器的照片； 

6、 搬运车辆/船舶的检查证副本； 

7、 停车场的租赁合同或不动产登记事项证明书； 

8、 初始资金的证明文件、融资方法的说明资料； 

9、 讲习会的结业证。 

 

启源集团拥有经验丰富的专业团队，为客户提供中国公司的筹建、注册及各类许可证/牌照的申请

及后续维护、税务筹划及审计服务，有关详情请咨询我们的专业顾问。 

 

参考资料： 

1.   日本旧物经营许可申请指引 

2.   外国人如何在日本驾驶机动车 

 

 

免责声明 

 

本文所及之内容和观点仅为一般信息分享，不构成对任何人的任何专业建议，启源不对因信赖本

文所及之内容而导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https://www.kaizencpa.com/chs/
https://www.kaizencpa.com/chs/Knowledge/info/id/1104.html
https://www.kaizencpa.com/chs/Knowledge/info/id/11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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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过下列方式与本所专业会计师联系： 

电邮： info@kaizencpa.com    电话： +852 2341 1444 

手提电话：+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http://www.kaizencpa.com/
mailto:info@kaizen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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